附件1

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自住住房首付款办理规程

为进一步支持符合条件的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自住住房首付款，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购房资金压力,根据《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8部门关于印发玉林市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玉住建房〔2023〕1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办理规程。
一、缴存人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首付款

（一）提取适用范围

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玉林市辖区内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且符合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条件的，可申请预提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并委托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玉林公积金中心）将提取款项转入售房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以下简称提取付首付）。

（二）提取条件

1.符合《玉林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规定的购房提取条件。

2.售房企业已与玉林公积金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3.签订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中约定使用预提住房公积金或使用预提住房公积金与自筹资金相结合的付款方式支付购房首付款，并办理合同网签备案。

（三）办理流程及材料

1.缴存人线上或线下查询打印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附件3），作为住房公积金余额证明材料，与售房企业签订购房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售房企业出具售房企业承诺书（附件4）。
2.缴存人持下列材料原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服务网点办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预审：

（1）有效身份证；

（2）与售房企业签订的认购书；
（3）已婚的缴存人提供结婚证（广西区内登记结婚的可授权玉林公积金中心通过信息共享渠道核查，但查询信息缺失或有异议的仍需提供）；

（4）售房企业承诺书（附件4）。

3.玉林公积金中心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提取条件的，确定可提取金额，并对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进行锁定，出具《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回执》（附件5）。

4.缴存人将《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回执》（附件5）交售房企业，与售房企业签订合同。

5.完成合同登记备案后10个工作日内，缴存人持下列材料原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服务网点申请提取付款：

（1）已网签备案的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

（2）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
（3）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附件6）；

（4）合同约定支付自筹资金作首付款的，还应提供已支付自筹资金的付款收据。
6.玉林公积金中心对缴存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可提取金额转入合同约定的售房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二、缴存人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存量商品住房（二手房）首付款

（一）提取适用范围

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玉林市辖区内购买存量商品住房（二手房）且符合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条件的，可申请预提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并委托玉林公积金中心将提取款项转入《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中约定的卖方收款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二）提取条件

1.符合《玉林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规定的购房提取条件。

2.签订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中约定使用预提住房公积金或使用预提住房公积金与自筹资金相结合的付款方式支付购房首付款，并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

（三）办理流程及材料

1.缴存人线上或线下查询打印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附件3），作为住房公积金余额证明材料，与卖方签订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
2.缴存人及卖方持下列材料原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服务网点办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预审：

（1）有效身份证；

（2）签订的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 

（3）卖方收款银行卡；

（4）已婚的缴存人提供结婚证（广西区内登记结婚的可授权玉林公积金中心通过信息共享渠道核查，但查询信息缺失或有异议的仍需提供）；

（5）《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附件6）。

3.玉林公积金中心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提取条件的，确定可提取金额，并对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进行锁定，出具《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回执》（附件5）。

4.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缴存人持下列材料原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服务网点申请提取付款：
（1）有效身份证；

（2）《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回执》；
（3）存量住房（二手房）买卖合同；

（4）契税完税证明；

（5）不动产登记证书。
5.玉林公积金中心对缴存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可提取金额转入《提取住房公积金转款委托书》约定的卖方收款账户。
三、提取额度

个人账户锁定及申请办理提取转账的额度应不超缴存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最大可提取额度（即保留100元及百位后小数），且不超过认购协议或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首付款，需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保留余额应符合本市有关规定。

购房人及其配偶均为玉林公积金中心缴存人的，申请办理提取转账的额度应不超双方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最大可提取额度总和（即双方账户各自保留100元及百位后小数），且不超过认购协议或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首付款，需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双方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保留余额应符合本市有关规定。

四、办理要求

（一）购房人及其配偶均为玉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人的，应同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柜面申请办理预审锁定及购房提取业务，不能代办。

（二）合同中约定的住房公积金支付金额应与《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回执》中确定的审批金额一致。

（三）办理预审锁定前应确认个人账户下未办理约定提取和按月对冲还贷业务；已办理锁定的，解除锁定前不能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账户转移业务。
（四）“提取付首付”为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的一种提取方式，已按本规程办理提取的缴存人在不足额提取情况下需间隔满12个月后方可对该房再次申请办理购房提取业务。

（五）合同撤销、解除或者确认无效的，售房企业应自合同撤销、解除或者确认无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缴存人提取的公积金从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原路径退回住房公积金账户。

（六）玉林公积金中心与住建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建立购房信息协查机制，对发现的违规提取行为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解除锁定的条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对个人账户办理解除锁定：

（1） 自动解除情形

缴存人符合提取条件的，办理购房提取转账申请时，自动解除个人账户锁定。

（2） 申请解除情形

1.与售房企业解除合同或购房认购书的，缴存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解除认购材料和业务受理回执，到公积金中心办理。

2.锁定期间，缴存人或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状态、婚姻情况等发生变化不符合本规程提取条件的，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到公积金中心办理。 


